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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4 日《佛山市
南海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户
内股权及成员证管理办法》
（以 下 简 称《管 理 办 法》）正
式出台，日后《佛山市南海区
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户内股权
及成员证》（以下简称《户内
股权及成员证》）的管理将依
照本《管理办法》执行。以下
为《管理办法》政策解答：

一、《管理办法》适用范
围有哪些？

答：《管理办法》适用于
佛山市南海区行政区域范围
内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村（居）集体经济组织），包
括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和股
份合作经济社。

二 、《户 内 股 权 及 成 员
证》的颁发原则是什么？怎
么进行管理监督？

答 ：《户 内 股 权 及 成 员
证》实 行“一 户 一 证 制 ”，以
股权户为单位统一发放。《户
内股权及成员证》须由发证
单位盖章方为有效。区、镇
（街道）农村管理部门负责对
本行政区域内《户内股权及
成员证》的管理进行指导、监
督和服务；村（居）股权管理
交 易 办 公 室（以 下 简 称 村
（居）股权管理办）负责本辖
区内《户内股权及成员证》管
理的具体工作，同时接受上
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三 、《户 内 股 权 及 成 员
证》初始颁发程序有哪些？

答：（一）股份合作经济
组 织 科 学 选 定 股 权 确 权 时
点，依据法律法规、政策、组
织章程界定本股份合作经济
组织成员；

（二）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对股权户及其构成人员进行
合理合规的设置；

（三）对本股份合作经济
组织的股权户、股权户成员
及股数进行公示；

（四）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对公示无异议的股权户、股
权户成员及股数进行统一确
认登记，录入“南海区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股权（股份）管理
交易系统”（以下简称“股权

管理系统”）；
（五）利用“股权管理系

统 ”打 印《户 内 股 权 及 成 员
证》，加盖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公章；

（六）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对股权户发放《户内成员及
股权证》。

四、如何规范《户内股权
及成员证》证书编号的编写？

答 ：《户 内 股 权 及 成 员
证》实行一证一号制度，证书
编号共 16 位数，用阿拉伯数
字编写，格式为十二位集体
经济组织证明书号码 +四位
流水号。前 4 位为佛山市南
海区编号“0605”，5—6 位为
镇（街道）编号，7—9 位为村
（居）、经济联合社或者股份
合作经济联合社编号，10—
12 位 为 股 份 合 作 经 济 社 编
号，13—16 为股权户编码。

五、打印《户内股权及成
员证》的户代表以及户内成
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答：（一）户代表姓名应
当与银行账户的户主姓名一
致；

（二）户内成员应按一定
顺序打印，原则上为户代表
本人、配偶、子女（儿子和女
儿），如此类推。

六、如发现《户内股权及
成员证》记载错误，股权户成
员可以怎么做？

答：股 权 户 成 员 有 权 向
村（居）股权管理办提出更正
申请，经原发证单位核准后，
可办理《户内股权及成员证》
信息更正，并报镇（街道）股
权管理中心备案。

七、在什么情况下，权利
人应当在有关法律文件生效
或者事实发生后申请变更登
记《户内股权及成员证》？

答：（一）发生股权流转、
股权变动的；

（二）股权户分户、并户
的；

（三）股权户成员发生变
动的；

（四）股权户代表发生变
动的；

（五）符合法律、法规、政

策、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办理变更登记《户内

股权及成员证》应提交哪些
材料？

答：（一）变更登记申请
书；

（二）变更涉及的股权户
成员的身份证明；

（三）变更涉及的原《户
内股权及成员证》；

（四）证明发生变更事实
的资料；

（五）其他需要提交的资
料。

九、村（居）股权管理办
受理变更申请后，还须进行
哪些手续？

答：村（居）股权管理办
受理变更申请后，应及时对
变更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
合规定的经公示 5 个工作日
无异议，报请原发证单位核
准后，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十 、《户 内 股 权 及 成 员
证》如有严重污损、毁坏、遗
失的情况，股权户应如何补
办？

答：股 权 户 应 妥 善 保 管
《户内股权及成员证》，如有
严重污损、毁坏、遗失的，股
权 户 须 声 明 作 废 ，并 向 村
（居）股权管理办申请换发、
补发，经村（居）股权管理办
审核，报请原发证单位核准
后办理换发、补发手续。

十一、《户内股权及成员
证》换发的，旧证和新证应如
何处理？

答 ：《户 内 股 权 及 成 员
证》换 发 的 ，应 当 场 交 回 旧
证，以旧证换新证，并在新证
上 注 明“ ×× 年 ×× 月 ×× 日 换
发”字样；补发的，在新证上
注明“ ××年 ××月 ××日补发”
字样。

十二、《户内股权及成员
证》进行股权质押借支后，将
如何处置？

答：（一）向股份合作经
济组织申请股权质押。质押
期内，出质方的《户内股权及
成员证》由村（居）股权管理
办代为保管，确认出质方清
偿完毕借支款后，村（居）股

权管理办应交还《户内股权
及成员证》给出质方。

（二）向金融机构申请股
权 质 押 。《户 内 股 权 及 成 员
证》的处理按照金融机构的
相关规定执行。

十三、《户内股权及成员
证》进行股权托管后，将如何
处置？

答：办理股权托管，须将
《户内股权及成员证》交回本
股 份 合 作 经 济 组 织 ，由 村
（居）股权管理办代为保管。
规定时间内未交回《户内股
权及成员证》的，股份合作经
济组织可停发该户股份分红
（停发的分红不再补发），直
至其交回《户内股权及成员
证》后恢复分红。

十四、在何等情形下，须
依法收回《户内股权及成员
证》并注销？

答：（一）股权户内全部
成员户籍注销或迁出本股份
合作经济组织所在地，且户
内股权全部流转交易的。

（二）股权户内最后一个
股 份 合 作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死
亡，且户内股权全部流转交
易或赎回的。

（三）其他应收回并注销
的情形。

十五、如出现股权户无
正当理由拒绝交回《户内股
权及成员证》的问题，如何处
理？

答：符合依法收回《户内
股权及成员证的》情形的股
权户，如无正当理由拒绝交
回《户内股权及成员证》的，
由村（居）股权管理办注销该
证（包 括 编 号），并 予 以 公
告。

十六、如何处置收回的
《户内股权及成员证》？

答：收回的《户内股权及
成 员 证》，经 村（居）股 权 管
理 办 公 示 5 个 工 作 日 无 异
议，报请原发证单位核准后，
加盖“作废”章，宣告作废。

十七、南海区股份合作
经济组织户内股权及成员证
的管理部门有哪些？

答 ：区 农 村 管 理 部 门 、

镇（街道）农村管理部门以及
村（居）股权管理办。

十八、如何处置擅自涂
改、变造、伪造、复制、损毁
《户内股权及成员证》的行
为？

答 ：严 禁 擅 自 涂 改 、变
造 、伪 造 、复 制 、损 毁《户 内
股权及成员证》，发现上述情
形，由相关责任部门给予批
评教育、警告、通报等处分；
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九、如发现工作人员
在办理《户内股权及成员证》
工作过程中出现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等不良行为，如何
处理？

答：在办理《户内股权及
成 员 证》登 记 、印 制 、颁 发 、
变更或股权管理、流转交易
等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的，
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责令
改正、警告、通报、调离岗位
等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由
相关责任人承担；构成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二十、如何处理股份合
作经济组织无正当理由拒不
落实《户内股权及成员证》盖
章发证的行为？

答：股 份 合 作 经 济 组 织
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户内
股权及成员证》盖章发证的，
由村（居）党组织对其法定代
表人进行批评教育并限期改
正落实；拒不改正落实的，由
镇（街 道）村（居）干 部 违 规
问题联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办 公 室 视 情 节 给 予 警 示 谈
话、通报、责令辞职、提请罢
免等处理；造成经济损失的，
由相关责任人承担；构成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二十一、如何管理《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

答：依 据 国 家 相 关 法 律
法规、参照本《管理办法》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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